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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2022 年 12 月 29 日 9:30 

网络投票：2022 年 12 月 2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99 号云瑞国宾酒店 5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参加人员 

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

司聘请的律师，其他人员。 

五、会议流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1. 关于放弃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优先购买

权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

提问 

（四）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股东及股东代

表表决议案 

（五）计票、监票，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六）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宣布会议结束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通

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立会务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

的事宜。 

二、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统计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数，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请务必

于会议召开当日 8:30-9:30 到达会场，并在“会议签到表”上签

到。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之前，会议登记终止。在会议登记终

止时未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到的股东，其代表的股份不计入

现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份总数，不得进入会场参与表决。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遵循本次大会议事规则，共同

维护大会秩序。 

四、大会主持人将视会议情况安排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

提问。大会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与大会内容或与公司无关的

问题。 

五、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

表决应填写表决票。填写表决票时，如选择“同意”、“反对”

或“弃权”，请分别在相应栏内打“√”，未填、错填、字迹无法

辨认、未签名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表决完成后，请投票人将表决票及时交给场内工作人员，

以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 

六、股东大会期间，请参会人员将手机关机或调至静音

状态，未经同意，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录音、拍照

及录像。如有违反，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制止。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文件目录 

 

1. 关于放弃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的

议案  



议案 1 

 

关于放弃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公

司”）为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公司目前持有曹妃甸公司 51%股权。河北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投”）持有曹妃甸公司

49%股权。河北建投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曹妃甸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唐山曹发展公司”），公司拟放弃优先购买权。现将具体

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曹妃甸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214,900万元，

公司目前持有曹妃甸公司51%股权，河北建投持有曹妃甸公

司49%股权。河北建投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唐山曹发展公司

转让其持有的曹妃甸公司20%股权，转让价格以中企华评估

公司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的曹妃甸公司全

体股东权益192,070.48万元（最终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



估结果为准）为基础，综合考虑评估基准日后的出资金额及

资产增值情况等因素，预计转让价格为5.5亿元至6.2亿元（具

体价格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公司拟放弃优先购买权。 

鉴于河北建投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

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河北建投持有公司 49.17%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河北建投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0年3月21日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A 座 

经营范围 
对能源、交通、水务、农业、旅游业、服务业、房地产、工业、

商业的投资及管理。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30000104321511R 

法定代表人 米大斌 

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财务数

据 

（未经审

计） 

项目 2022.09.30 

总资产（万元） 26,378,921.49 

净资产（万元） 10,852,246.05 

项目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万元） 3,326,242.01 

净利润（万元） 399,114.15 

主要财务数

据 

（经审计） 

项目 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24,738,154.99 

净资产（万元） 10,080,904.53 

项目 2021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873,619.30 

净利润（万元） 119,647.98 

注：2021 年度相关数据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曹妃甸新天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3月22日 

注册资本 214,900万元 实收资本 247,75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曹妃甸工业区港口物流园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及管道供应项目建设；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港口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30230MA09WTLP7D 

法定代表人 梅春晓 

主要财务数

据 

（未经审

计） 

项目 2022.09.30 

总资产（万元） 1,201,518.83 

净资产（万元） 214,871.33 



项目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万元） 0 

净利润（万元） 0 

主要财务数

据 

（经审计） 

项目 2021.12.31 

总资产（万元） 874,770.18 

净资产（万元） 145,171.34 

项目 2021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0 

净利润（万元） -16.24 

注：2021 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北分所

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二）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前，曹妃甸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00 

合计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后，曹妃甸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00 

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100.00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和定价原则 

1.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并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得出曹妃甸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92,070.48 万元，增值额为

46,899.14 万元，增值率为 32.31%。 

2.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河北建投拟参照中企华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曹妃甸公司全体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通过协议方式

转让曹妃甸公司 20%股权，综合考虑评估基准日后的出资金

额及资产增值情况等因素，预计转让价格为 5.5 亿元至 6.2 亿

元（具体价格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 

四、上市规则影响 

由于河北建投在两地上市规则中均属公司的关联（连）

人士，本次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属于关联（连）交易。 

按照A股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

司过去12个月内与河北建投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照 H 股上市规则，本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属于本

公司和关连人士之间的一项交易，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24 条，由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所适用的最高百分比率

超过 0.1%但低于 5%，故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须遵守香港上



市规则第 14A 章下有关申报及公告的规定，但可豁免遵守通

函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五、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唐山曹发展公司系曹妃甸国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唐山曹发展公司主要从事曹妃甸城市运营、产业

投资、基础设施配套相关行业。该公司旗下共有 60 多家分子

公司，涵盖公共事业、资产管理、贸易物流、旅游开发、新

产业投资、交通投资、园区开发、工程建设、工程管理等九

大业务板块，对区域垄断资源进行统筹规划、管理、运营。 

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规划角度审慎考虑，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曹妃甸公司

主要投资开发唐山 LNG 项目、河北新天唐山 LNG 接收站外

输管线项目（曹妃甸－宝坻段）和河北新天唐山 LNG 接收站

外输管线项目（宝坻－永清段），前期项目建设资本投入巨大。

唐山曹发展公司作为曹妃甸城市开发建设的主力军，在当地

拥有良好的资源和广泛的业务网络。本次股权转让可为曹妃

甸公司引入新股东，为曹妃甸公司未来项目建设和运营提供

更为有力的支持。同时，透过与唐山曹发展公司的合作，可

以为曹妃甸公司开拓业务提供更多的机会，产生更佳的协同

效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改变公司持有的曹妃甸公司股权比

例，未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在曹妃甸公司的权益，



以及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曹欣、李连平、秦刚、吴会江、梅春晓及

王红军回避表决。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公司独立董

事郭英军、尹焰强、林涛发表了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

见，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放弃本次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未改变公司持有曹妃甸公司的股权比

例和表决权比例，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意见如下：公司放弃本次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系公司正常经营决策，没有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七、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本

公司执行董事（或经其恰当转授权人士）根据会议审议意见

及监管机构审议意见（若有）并就落实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相关事宜，代表本公司签署使该等事项得以生效而必要或

适宜的任何文件、文书或安排，并作出其认为必要或适宜的

任何行为和事情。 

现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连）股东需回避

表决。 


